
关于组织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
术改造专题）项目申报入选项目库的通知

发布日期：2021-09-06  浏览次数：524

各镇（街）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山市技术改造投资项目资助实施细则》（中工信〔2020〕183号），现组

织开展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项目申报入选项目库工作，

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扶持范围

　　（一）领军企业、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工业总部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施

的技术改造项目。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健康医药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技术改造项目。

　　（三）工业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造、设备更新、绿色发展等技术改造项

目。

　　（四）企业依托市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或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开展

的技术创新项目。

　　（五）其他省市重点支持的技术改造项目、重点工业企业增资扩产项目。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经营状态正常，信用记录良好，财务制度健全，依法纳税。列入

“信用中国（广东）”网站受惩戒黑名单企业不受理申请。

　　（二）申报项目符合国家和省、市产业发展政策，并取得《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

目备案证》或工信部门出具的项目核准、审批文件，且不属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三）项目建设地在中山市，原则上未获得同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申报设备奖励

方式的技改项目须通过市工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的完工评价。

　　三、扶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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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可选取设备奖励、贷款贴息、股权投资等扶持方式，同一项目只能选择其中一

种方式进行申报。

　　四、扶持标准

　　（一）设备奖励方式

　　1.对领军企业、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工业总部企业实施的技术改造项目按不超过

设备购置额（不含税，下同）的20%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奖励2000万元。

　　2.对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健康医药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按不超过设备购置额的20%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奖励1000

万元。

　　3.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施的技术改造项目，以及通过认定的市级以上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项目按不超过设备购置额的20%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奖励1000万元。

　　4.对依托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或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开展的技术创新项

目，按购置仪器设备、软件和创新服务合同金额给予最高20%的奖励，单个项目最高

奖励300万元。

　　5.对工业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造、设备更新、绿色发展等的技术改造项

目，实际总投资3000万元（含）以上的按不超过设备购置额的20%给予奖励，单个项

目最高奖励1000万元；实际总投资500万元（含）—3000万元的按不超过设备购置额

的10%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奖励300万元；实际总投资500万元以下的按不超过设

备购置额的5%给予奖励。

　　6.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购置项目设备所支付的融资租赁费用参照上述设备奖励标准给

予补贴，计息期最长不超过3年。

　　（二）贷款贴息方式

　　对申请贷款贴息且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按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含设

备、土建、公用工程等）银行贷款利息额的100%给予贴息，贴息年限不超过3年，累

计最高贴息2000万元。

　　（三）股权投资方式

　　对申请股权投资且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按照《中山市财政扶持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投入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给予支持，股权投资方式入股不超过企业或项目总

股本的30%（且不为第一大股东），投入时间原则上不超过5年，并按照章程约定的条

件退出。

　　五、入库要求

　　（一）设备奖励方式

　　1.项目未获得过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

　　2.项目在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期间完工，且完工日期在项目备案证建

设期内。

　　3.申请奖励的设备为自项目原始备案通过日（即项目备案证右下角的日期）至项目

实际完工日期间购置的设备（以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票据不含税），时间最



长不超过3年。

　　4.项目投资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

　　（二）贷款贴息方式

　　1.贷款用于申报项目的建设，且未获得过市财政资金贴息支持。

　　2.项目设备投资额超过5000万元。

　　3.有符合贴息范围的借款合同、相对应的借款合同借记凭证（借款借据、记账凭

证）及利息单等凭证，发行企业债的，须提供申请发行企业债的文件、省级金融监管

部门的审批文件、招募书、发行文件等相关材料。 

　　4.项目投资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

　　（三）股权投资方式

　　1.企业有参与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意愿，能够接受受托管理机构管理，提交同意股权

投资的董事会决议（企业无董事会的，须提供企业同意参与股权投资的相关决策文

件）。

　　2.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项目总投资不低于3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投资占比不低于60%。

　　3.项目拟于近期开工或已开工但完成投资额不超过总投资额60%。

　　4.已开工项目的投资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

　　六、申报程序

　　（一）开展项目专项审计。申请设备奖励方式的项目单位须认真研读《2022年中

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入库项目完工评价工作指引》（附件1），并

根据其中的有关要求和参考格式（附件1-3）委托正规第三方机构对申报项目开展专项

审计并出具项目专审报告。

　　（二）提交完工评价材料。申请设备奖励方式的项目单位按照《2022年中山市工

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入库项目完工评价工作指引》（附件1）中的申请材

料要求，按顺序依次编排完工评价申请材料并双面打印和胶装成册，并于2021年9月2

6日前向所在镇街工信部门提交纸质版完工评价申请材料一式1份。镇街工信部门应对

企业提交的完工评价材料进行初审，并于2021年10月12日前将通过初审的完工评价材

料汇总报送市工信局。

　　（三）提交入库申报材料。项目单位按照《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

改造专题）项目库申请材料要求》（附件2），按顺序依次编排申报材料并A4纸双面打

印和胶装成册，并于2021年9月26日前将入库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2份和电子版光盘1

份（光盘中须包含完工评价材料和入库申报材料）报送所属镇街工信部门，同时将项

目入库申报材料电子版在市产业扶持发展专项资金信息管理系统（https://fczj.zs.gov.

cn/）上传申报，系统将于2021年9月26日24:00关闭，逾期不予受理。镇街工信部门

须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并于2021年10月12日前将符合条件的入库申报资料和项

目汇总表（附件6）正式行文报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四）组织完工评价和入库。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对申报项目进行完工评价和评

审入库。2022年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全面实行项目库管理，未纳入

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安排预算。

　　附件：1.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入库项目完工评价工

作指引

　　            2.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项目库申请材料要求

　　            3.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项目库申请书（封

面）

　　            4.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项目申请表

　　            5.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项目申请报告

　　            6.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项目汇总表

　　            7.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项目设备购置明细表

　　            8.2022年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项目借款明细表

　　            9.责任承诺书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年9月2日            

　　（联系人：夏小刚，电话：8832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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